附件：            
社团业务指导单位一览表
	序号
	社团名称
	业务指导单位

	1
	大学生就业创协协会
	就业创业学院

	2
	读者协会
	图文资源中心

	3
	心理协会
	学生处

	4
	青年志愿者协会
	校团委

	5
	天堂吉他协会
	校团委

	6
	紫轩书法社
	校团委

	7
	素衣茶艺社
	校团委

	8
	外经贸学社
	国际贸易学院

	9
	营销实战协会
	商贸流通学院

	10
	连锁经营协会
	商贸流通学院

	11
	物流协会 
	商贸流通学院

	12
	樱花日语协会
	国际教育学院

	13
	大英俱乐部
	国际教育学院

	14
	互联网创新协会
	信息工程学院

	15
	ERP协会
	财会金融学院

	16
	财税协会
	财会金融学院

	17
	学知旅社团
	文化旅游学院

	18
	565乐轮滑社
	文化旅游学院

	19
	K^S篮球协会
	文化旅游学院

	20
	瞬光足球社
	文化旅游学院

	21
	 夏风乒乓球协会
	文化旅游学院

	22
	国学社
	文化旅游学院

	23
	流年摄影社
	文化旅游学院

	24
	追梦体育舞蹈协会
	文化旅游学院

	25
	羽毛球协会
	文化旅游学院

	26
	电子商务协会
	电子商务学院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社团业务指导单位
及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学生社团是依据《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管理细则》成立的学生组织。
第二条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是指导学生社团开展各类活动、保证学生社团健康发展的教师，负责对学生社团进行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组织建设的工作指导。指导教师工作是学生社团正规化建设的必备条件，是对全校学生开展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条 社团业务指导单位是指与社团涉及专业相近、活动相关的学院各级职能部门，并在部门或单位内聘请指导老师从社团管理、活动上给予直接指导。被指导的社团仍隶属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团委管理，但在活动上同时接受业务指导单位及指导教师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社团业务指导单位职责
第四条 社团业务指导单位原则上由校团委根据社团性质进行分配，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各学生社团也可本着有利于自身发展和有利于活动开展的原则主动寻求业务指导单位，在此过程中可委托校团委协商与业务指导单位相关事宜。
第五条 校团委及学生社团管理部合会统一协调全校的社团活动、统一安排纳新工作等，具体实施由各社团按自身情况进行，校团委负责社团的注册登记、社团等级评定、社团评优、社团挂靠资格与财务状况的审查，并在社团运行与活动开展等方面行使监督权。
第六条 学生社团与拟业务指导单位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经协商后签订《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协议书》,由校社团管理部合和校团委审批备案。
第七条 签订《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协议书》后，学生社团应加强与业务指导单位的沟通、联系，充分、合理地利用业务指导单位的资源优势，接受业务指导单位的指导、监督和管理，更好地发展社团。
第八条 签订《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协议书》后，业务指导单位应从申请社团指导教师的人员中积极推荐专职团干部、辅导员或有专业特长的优秀教师担任社团的指导教师，并对社团发展运行及活动开展进行监督。
第九条 暂时无法确定业务指导单位的学生社团均挂靠在校团委。
第十条 业务指导单位的管理
（一）业务指导单位的权利
1.业务指导单位具有对挂靠社团开展常规活动进行审批和监督的权力；
2.业务指导单位对所挂靠社团的各项评优评奖工作具有优先审核权；
3.业务指导单位所管理社团所得成绩或所获荣誉，可作为挂靠单位的工作业绩。
二、业务指导单位的义务
（一）校团委和业务指导单位对挂靠社团实行双重管理，日常管理和活动指导以业务指导单位为主；
（二）业务指导单位应为挂靠社团开展活动给予一定的经费、活动场地、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持；
（三）业务指导单位应对挂靠社团的日常活动进行追踪，若挂靠社团出现重大问题时，业务指导单位为第一责任单位。

第三章  社团指导教师聘任
第十一条 社团指导老师的聘任条件：
（一）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品德高尚，关心学生成长；
（二）具有一定的学生工作经验，热爱学生社团工作；
（三）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尤其在社团发展所需专业领域内有一定造诣；
（四）愿意接受校团委与业务指导单位的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社团指导教师原则上聘任审批表后，业务指导单位从中推荐，校团委从中选聘，可优先考虑从事相关专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如因专业、特长、学校等需要，也可以从其他院部、处室或校外进行选聘，聘任前须经业务指导单位、校团委和学校的审核批准。
第十三条 每个社团原则上至少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如社团会员较多或因其他特殊需要，可设两名指导教师。
第十四条 社团指导教师聘期为一年，并填写《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聘任审批表》（附件2）交由社团管理部合会和校团委备案。
第十五条 聘用期间社团指导教师如有变更，应填写《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变更申请表》（附件3），交由社团管理部合会应做好备案并报校团委。

第四章  社团指导教师工作职责
第十六条 社团指导教师负责学生社团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融于各种活动中，教育引导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十七条 社团指导教师应积极参与学生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帮助学生社团规划社团发展，并对学生社团负责人的更换提出建议。
第十八条 社团指导教师有指导学生课外活动的职责，要积极参与、指导学生社团活动，保证社团活动的质量和活动效果，保证社团健康发展。
第十九条 社团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课外活动时，有责任监督学生社团活动经费使用，并督促学生社团负责人定期向社团管理部合会、校团委和社团全体成员汇报经费使用情况。
第二十条 社团指导教师每月开展2～4小时的社团培训指导工作；每学期组织学生社团开展符合其特点、促进学生社团发展、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各类社团活动2次以上。
第二十一条 社团指导教师应在每学期初向业务指导单位和校团委提交《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培训指导计划》（附件4），经校团委审核批准后方可开展工作；在每学期末向业务指导单位和校团委提交本学期社团培训指导工作总结。

第5章  社团指导教师工作考核和奖惩
    第二十二条 社团指导教师由校团委负责考核，每学期考核一次。社团指导教师工作量由校团委根据《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培训指导计划》（附件4）、《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日常工作登记表》（附件5）和《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学期考核登记表》（附件6）进行审核认定，可以考虑给予适当的工作补贴。
第二十三条 学校每学年进行一次“优秀社团指导教师”评选，考核达标社团指导老师，校团委统一颁发聘书，对工作出色、成绩显著的社团指导教师进行表彰。
第二十四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社团管理部门有权向学校申请解聘社团指导教师：
（一）社团指导教师没有履行本办法第三章规定的工作职责；
（二）学生社团对指导教师不满意，且理由正当、事实无误；
（三）社团指导教师因其他原因不能胜任或不适合作社团指导工作；
（四）如原社团指导教师经学校批准被解聘的，社团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三章重新聘请指导老师。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委员会。


                      





附件1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协议书

甲方：                  （学院或学校相关部门名称）
乙方：                  （学生社团名称）

为了加强学生社团管理，切实发掘学生社团组织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学生社团性质及发展需要与我校相关部门、各二级学院基本符合的准则进行社团业务指导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愿意与乙方确立挂靠关系，为乙方提供各方面支持、给予指导，促进乙方更好地发展。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特制定本协议。
第一条  乙方签订本协议后性质上仍属于学校社团，享受学校社团一切权利和义务，仍受共青团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团委”）指导以及社团管理部的监督管理。
第二条  甲方在签订本协议后应为乙方举办的各类活动给予适当的活动场地、设施设备、活动资金和师资力量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其更好的发展。
第三条  甲方和社团管理部对乙方实行双重管理，社团管理部负责社团的注册、年度考核、评奖评优、干部培训等工作，统一协调全校的社团活动、安排纳新工作等，对社团的挂靠审查、财务状况、活动具体开展等方面行使监管权。
第四条 乙方开展活动时，甲方应遵循以下约定：
（一） 乙方经校团委批准成立的活动，由甲方和社团管理部共同监督实施，所需的活动场地、活动经费由甲方、乙方和校团委等多方面协商后共同解决。
（二）乙方开展的一般活动的最终审批权为校团委所有，甲方对活动进行指导以及监督。
第五条 乙方换届选举时，甲方对于乙方的主要负责人的候选人具有优先推荐权及考察权。
第六条 甲方对于有关于乙方的各项评优评奖工作具有优先审核权。
第七条 乙方做出的各种成绩或所获得的荣誉可按校团委的相关规定作为甲方的工作业绩。
第八条 甲乙任何一方需要终止本协议时，应及时上报社团管理部并说明原因，并由社团管理部上报校团委，经协商一致后，通过正式公告本协议自动失效，甲乙双方解除挂靠关系。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留一份，社团管理部留一份备案；经甲乙双方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于签订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 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与校团委、社团管理部协商解决。


甲方（业务指导单位盖章）：           乙方（学生社团盖章）：
（相关负责人签字）                 （相关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聘任审批表
	社团名称
	天堂吉他社
	负责人
	李亚豪
	联系方式
	13675515121

	社团
指导
老师
简介
	姓  名
	潘乐萌
	性  别
	女

	
	专  业
	音乐学
	年  龄
	2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联系方式
	18855180556

	
	爱好、特长
	音乐、文学

	
	担任学生
工作经历
	现任校团委组织委员，2016年至今担任校天堂吉他社指导老师。2016-2019年担任数字媒体161、162班级辅导员。

	聘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社团指导老师签名
	

	业务指导
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原件交学校团委备案。


附件3：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变更申请表
	现指导老师
信息
	姓  名
	
	联系方式
	

	更换
理由
	

	业务
指导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原件交学校团委备案。

附件4：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培训指导计划（20   ～20    学年第   学期）
社团名称：                              指导教师：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时间
	地点
	培训指导内容
	培训指导对象
	人数
	工作量
（小时）
	申报情况

	
	
	
	
	
	
	
	

	
	
	
	
	
	
	
	

	
	
	
	
	
	
	
	

	
	
	
	
	
	
	
	

	
	
	
	
	
	
	
	

	
	
	
	
	
	
	
	

	
	
	
	
	
	
	
	

	
	
	
	
	
	
	
	

	
	
	
	
	
	
	
	

	工作量合计（小时）
	

	业务指导单位意见
	
	校团委意见
	


备注：此表原件交学校团委备案，复印件留业务指导单位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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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日常工作登记表
	社 团 名 称
	

	指导老师姓名
	
	工作量（小时）
	

	活 动 时 间
	20   ～  20　 学年第   学期
     年   月   日      点至      点

	活 动 地 点
	
	社团管理部合会记录
	

	活
动
内
容
	

	出席人员名单：（可附录）


备注：此表由社团社长每次活动前3天交学校团委存档。
附件6：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学期考核登记表
	社 团 名 称
	
	业务指导单位
	

	指导老师姓名
	
	工作总量
	           小时

	工作时间
	20   ～20   年第  　学期

	序号
	工作量
（小时）
	主要内容

	
	
	

	
	
	

	
	
	

	
	
	

	
	
	

	
	
	

	
	
	

	
	
	

	
	
	

	
	
	

	
	
	

	指导教师签名确认：
	社团管理部合会签名（盖章）确认：


备注：此表原件交学校团委备案，复印件留在社团管理部合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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